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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个人孕产救护车费用医疗保险条款（互联网 2024 版 A 款）

注册号：C00017932522024101101123

第一部分 总则

第一条 合同构成

本附加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依投保人的申请，经保险人同意，附加

于各种健康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上。主合同的条款也适用于本附加合同，若

主合同与本附加合同的条款不一致，则以本附加合同的条款为准。主合同效力终止，本附

加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合同无效，本附加合同亦无效。

本附加合同未尽事宜，以主合同的规定为准。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合同保险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第二部分 保障内容

第二条 保险责任

在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发生羊水破裂或大出血（释义一）的情况，并

自上述事故发生之时起 24 小时内实际支出的、必需且合理（释义二）的救护车（释义三）

费用，保险人在扣除本附加合同约定的免赔额后，按约定的给付比例给付救护车费用保险

金，且以本附加合同载明的救护车费用保险金额为限。

保险人给付救护车费用保险金的免赔额、给付比例、保险金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在投

保时约定，并在本附加合同中载明。

第三条 保险金额、免赔额

（一）保险金额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本附加合同的保险金额由投保人、

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除另有约定外，保险金额一经确定，保险期间内不

能进行变更。

（二）免赔额

本附加合同中的免赔额是指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发生的、虽然属于本附加合同保险

责任范围内的医疗费用，但依照本附加合同约定仍旧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本附加合同不

予赔付的金额。

被保险人自行承担的本附加合同责任范围内的医疗费用、其他途径获得的本附加合同

责任范围内的医疗费用补偿可抵扣免赔额。

第四条 责任免除

下列费用或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人支出救护车费用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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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合同中列明的“责任免除”事项（但若该事项与本附加合同有相抵触之处，

以本附加合同为准）；

（二）急救设备费、院前急救费、医生诊疗费、医药费、担架费和转院时发生的费用；

（三）一般身体检查、疗养、特别护理、静养、康复性治疗、物理治疗或心理治疗。

第五条 保险金的申请

保险金申请人（释义四）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二）保险合同凭据；

（三）保险金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四）救护车费用发票或收据；

（五）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病历；

（六）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其他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

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七）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

的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保险金申请人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上述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

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

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第六条 保险期间与不保证续保

本附加合同为不保证续保合同，保险期间为一年（或不超过一年），且应与主合同的

保险期间保持一致。保险期间届满前，投保人需要重新向保险人申请投保本产品，并经保

险人同意，交纳保险费，获得新的保险合同。

如果投保人未按照约定提出重新投保申请并交纳保险费，或保险人审核不同意重新投

保，则本附加合同在保险期间届满时终止。

若保险期间届满时，本附加合同对应保险产品统一停售，或被保险人已发生保险事故，

保险人将不再接受投保申请。

第三部分 释义

一、大出血

指被保险人产前大出血或产后大出血。除另有约定外，

（一）产前大出血指在妊娠 24 周以后、分娩前或分娩过程中，因胎盘问题（如前置胎

盘或胎盘早剥）、子宫问题（如子宫破裂或子宫颈病变）、凝血功能障碍，或者是由于孕

妇受到创伤、催产过度、难产等因素导致女性阴道排血量超过正常范围的情况。

（二）产后大出血指胎儿娩出后 24 小时内产妇阴道流血量过多，且满足下列所有指标：

1.阴道分娩者出血量≥500ml，剖宫产者≥10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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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现休克症状，如头晕、脸色苍白、脉搏细数、血压下降；

3.休克指数（SI）≥1.5。

二、必需且合理

（一）符合通常惯例：指与接受医疗服务所在地通行治疗规范、通行治疗方法、平均

医疗费用价格水平一致的费用。

对是否符合通常惯例由保险人根据客观、审慎、合理的原则进行审核；如果被保险人

对审核结果有不同意见，可由双方认同的权威医学机构或者权威医学专家进行审核鉴定。

（二）医学必需：指医疗费用符合下列所有条件：

1.治疗意外伤害或者疾病所必需的项目；

2.不超过安全、足量治疗原则的项目；

3.由医生开具的处方药；

4.非试验性的、非研究性的项目；

5.与接受治疗当地普遍接受的医疗专业实践标准一致的项目。

对是否医学必需由保险人根据客观、审慎、合理的原则进行审核；如果被保险人对审

核结果有不同意见，可由双方认同的权威医学机构或者权威医学专家进行审核鉴定。

三、救护车

指由 120 急救中心或 999 紧急救援中心派出的救护车。

四、保险金申请人

指受益人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或依法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其他自然人。


	第一部分总则
	第一条合同构成

	第二部分保障内容
	第二条保险责任
	第三条保险金额、免赔额
	第四条责任免除
	第五条保险金的申请
	第六条保险期间与不保证续保

	第三部分释义
	一、大出血
	二、必需且合理
	三、救护车
	四、保险金申请人


